西城随往人员变更
在准备材料前，请务必登陆个人系统完善个人信息并查看相关附件是否上传。如否，需在个人系统完善个人信息后，另提供以下材料与变更材料一起发至指定邮箱。如是，请忽略。
	序号
	材料
	要求

	1
	学历证书
	与当前系统最高教育信息一致的毕业证书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2
	学历认证
	以上毕业证书对应的学历认证，即《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纸版学历认证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3
	学位证书
	与当前系统最高教育信息一致的学位证书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4
	学位认证
	以上学位证书对应的学位认证，即学位认证报告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5
	职称证书及评审材料
	与当前系统一致的职称证书及评审材料。如未用职称申报，无需提供
原件扫描件。

	6
	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
	申请人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7
	合法稳定住所材料
	在京固定住所相关证明材料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8
	个税材料
	近一年完整版单位报税截图；由单位从“自然人电子税务局（扣缴端）”查询的近一年报税明细系统截图（在“自然人电子税务局（扣缴端）”系统查询统计功能中查询个人扣缴明细，截图需页面完整，要把单位名称也一并截取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原件扫描

	9
	劳动合同
	申请人与实际在京工作单位签订的全部劳动合同；
原件扫描件



材料清单：
1、如果增加子女为随往人员：
（1）子女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；
（2）子女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；
（3）子女年满16岁的，还需要提供在校证明；
（4）个人及单位诚信声明（参考模版）；需本人签字、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2、减少随往人员，需要提供以下材料：
（1）子女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；
（2）子女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；
（3）个人及单位诚信声明（参考模版）；需本人签字、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

温馨提示：
以上所有材料分别提供原件PDF格式扫描件，每项材料小于2M。

附件模版
个人及单位诚信声明



